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9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09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4月21日印發 

 

院總第 234 號 委員 提案第 26398 號   

 

案由：本院委員江啟臣等 22 人，鑑於國家為促進人事任用年輕化、

避免淪為退休人員酬庸之用，故針對政府派任公民營事業機

構、財團法人等事業機構或團體之人事派任訂有年齡限制。

然查現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七十七條有關退休人員

再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等機構或團體之董（理）事

長、執行長之年齡限制為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

滿前年滿七十歲，應即更換，並訂有「但有特殊考量而經主

管院核准者，不在此限」之但書規定，除年齡限制過於寬鬆

，但書規定更成為人事派任巧門，應予修正，爰擬具「公務

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根據行政院 91 年訂頒「行政院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遴聘要點」第 5 點有

關遴聘負責人及經理人之年齡規定，「遴聘初任負責人及經理人之年齡，不得超過 65 歲；

無論任期是否屆滿，於年滿 68 歲時應即行更換。但各主管機關有較低年齡限制者，從其規

定。」，行政院 92 年 12 月 19 日，再以院授人力字第 0920056458 號函通令全國各機關，

「為落實政府投資之民營事業機構、政府捐（補）助財團法人、社團法人負責人及經理人

年輕化政策及避免成為退休人員酬庸之用，有關其負責人或經理人年齡逾 65 歲且係屬公股

（政府）代表，得隨時更換者，不論其任期是否屆滿，應每年報院核准延長，年齡逾 68 歲

者，除有特殊原因或考量，報經行政院核准外，餘應即更換。」行政院於 106 年修正「行

政院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遴聘要點」第 5 點，「負責人及經理人之年齡

屆滿 65 歲者，應每年報院核准延長；年齡逾 68 歲者，除有特殊原因，報經行政院核准外

，應即更換」，故有關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之年齡限制，均以派任未滿 65 歲，超

過 68 歲即應更換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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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政府捐助成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總經理、院長或秘書長等職務之派任，立

法院於 103 年 1 月 14 日（立法院公報第 103 卷第 8 期院會紀錄）曾通過決議，要求「行政

院及所屬各部會針對各該財團法人之政府遴（核）派人員，其初任年齡不得逾 62 歲，任期

屆滿前年滿 65 歲者，應於 3 個月內更換之。但處理兩岸、國防或外交、貿易及科技事務之

財團法人負責人或經理人，因有特殊原因或考量，報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以初任

不得超過 62 歲，年滿 65 歲應予更換為原則。 

三、惟查，現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七十七條第四項，有關退休再任「行政法人或

公法人」、「由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累計達財產總額 20%以上之財團

法人」、「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且其轉投資金額累計佔該事業

資本額 20%以上事業」、「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下財團法人或事

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之董（理）事長及執行長，其年齡限制為初任不得逾 65 歲，

第五項規定，「前項人員任期屆滿前年滿 70 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而經主管院核

准者，不在此限。」，係以初任不得超過 65 歲，年滿 70 歲應予更換為原則。查該規定源

於 99 年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而來，之後併入考試院 106 年 4 月 5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之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沿用迄今，然本項規定相較「行政院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

董監事遴聘要點」及立法院於 103 年通過有關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人事派任年齡限制之決議

，均較為寬鬆，歷次修法均未予修正，故退休公務人員仍得依本條規定而不受行政命令及

立法院決議拘束繼續派任，恐成立法疏漏。 

四、依據現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七十七條第四項規定，初任年齡仍以 65 歲為限，

同法第五項規定 70 歲應予更換，惟第 5 項但書規定，僅以「特殊考量經主管院核准」即可

不受年齡限制，顯然成為年齡限制之立法巧門、帝王條款，除架空人事派任應符合專業之

原則，亦違反派任年輕化及避免酬庸退休人員之立法意旨，更使恣意派任得以合法化。 

五、政府成立行政法人、公法人、捐助成立財團法人或投資公民營事業機構，均有其政策目的

，依其持有比例擁有控制權而得以進行人事派任，故政府人事派任除應符合專業，更應以

促進公務機關人事流通、增加年輕人就業機會，落實避免酬庸化等公共利益為原則。為使

派任年齡之規範一致，杜絕因人設事之弊端，爰以法律明定派任年齡限制。 

 

提案人：江啟臣   

連署人：廖國棟  謝衣鳯  費鴻泰  鄭天財 Sra Kacaw   

呂玉玲  徐志榮  洪孟楷  李德維  吳怡玎  

鄭麗文  陳雪生  陳超明  林奕華  翁重鈞  

孔文吉  廖婉汝  溫玉霞  吳斯懷  林思銘  

魯明哲  蔣萬安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9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11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十七條 退休人員經審定

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

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

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

因消滅時恢復之： 

一、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

給俸（薪）給、待遇或公

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

關（構）、學校或團體之

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

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二、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

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

工資：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

職務。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贈

）或捐助（贈）經費

，累計達財產總額百

分之二十以上之財團

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

基金、非營業基金轉

投資，且其轉投資金

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事

業之職務。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

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

之職務： 

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三、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

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

基本工資。 

第七十七條 退休人員經審定

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

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

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

因消滅時恢復之： 

一、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

給俸（薪）給、待遇或公

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

關（構）、學校或團體之

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

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二、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

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

工資：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

職務。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贈

）或捐助（贈）經費

，累計達財產總額百

分之二十以上之財團

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

基金、非營業基金轉

投資，且其轉投資金

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事

業之職務。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

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

之職務： 

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三、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

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

基本工資。 

一、本條第四項、第五項有關

派任年齡限制均較現行「行

政院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負責

人經理人董監事遴聘要點」

第 5 點及立法院 103 年 1 月

14 日通過有關財團法人人

事派任之年齡限制為寬，為

使人事派任年齡規範一致，

爰予修正。 

二、本條第五項之但書規定僅

以「有特殊考量報經主管院

核准」即可排除任用年齡限

制，要件空泛，恐成立法巧

門，淪為恣意任用，架空立

法目的，爰修正但書規定，

明定例外適用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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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公布前已有前項第

三款情形者，自本法公布施

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起施行。 

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發放

或支給機關查知退休公務人

員再於第一項所定機關（構

）、學校、團體及法人參加

保險時，得先暫停發給其月

退休金，俟該退休公務人員

檢具其再任每月支領薪酬總

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

關證明申復後，再予恢復發

給並補發其經停發之月退休

金。 

退休人員經審定機關審

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而再

任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機構董

（理）事長、執行長或董、

監事者，其初任年齡不得逾

六十二歲。 

前項人員任期屆滿前年

滿六十五歲者，應即更換。

但從事學術或相關實業學有

專精，聲譽卓著，經主管院

核准或依法當然兼職者，不

在此限。 

本法公布前已有前項第

三款情形者，自本法公布施

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起施行。 

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發放

或支給機關查知退休公務人

員再於第一項所定機關（構

）、學校、團體及法人參加

保險時，得先暫停發給其月

退休金，俟該退休公務人員

檢具其再任每月支領薪酬總

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

關證明申復後，再予恢復發

給並補發其經停發之月退休

金。 

退休人員經審定機關審

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而再

任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機構董

（理）事長及執行長者，其

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 

前項人員任期屆滿前年

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

有特殊考量而經主管院核准

者，不在此限。 

 


